
 

 
 

重财评建办〔2025〕1号 

 

关于做好 2024-2025-1 学期期末考核材料归档
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二级学院： 

为加强试卷工作的管理，强化对试卷命题、考核、评阅、成

绩核算、试卷管理等各环节的全程质量监控，现开展试卷专项检

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范围 

对照 2024-2025-1 学期开课计划，对所有开设课程的试卷平

时成绩登记表、试卷命题、试卷评阅、试卷装订归档等进行检查。 

二、检查要求 

（一）各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试卷检查工作小组，明确

工作职责，制订自查计划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。 

（二）校督导组全程督查各教学单位试卷检查情况。 



三、检查安排 

（一）检查方式 

采用学院全面自查和学校教学督导组抽查相结合的方式。 

（二）检查进度 

1. 学院检查 

要求学院检查在 3 月 9 日前全面完成，并将《2024-2025-1

学期期末试卷自查清单》（模板参考附件 1）及学院自查报告（纸

质档需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字，模板参考附件 3）一起报评建办公

室。 

（1）教师自查。要求各任课教师及相应改卷教师对每一份

试卷以及该门课程的归档资料进行自查，对问题试卷和资料进行

整改。要求检查率 100%。 

（2）教研室检查。各教研室安排老师对每一份试卷以及该

门课程的归档资料进行检查，对有问题的试卷和资料进行反馈、

整改。要求检查率 100%。 

（3）学院抽查。各学院要抽调人员对试卷以及归档教学资

料进行抽查，对有问题的试卷进行反馈、整改。要求检查率不低

于 20%。 

2. 学校教学督导组检查 

（1）学校教学督导组检查采取抽查的方式进行。在 3 月 21

日前，各检查小组全体成员分组完成试卷以及归档资料检查工作。 

（2）试卷整改。各检查组汇总整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



并及时反馈到相应学院。各学院对相应问题于 4月 6日前完成整

改，并将整改情况报送评建办公室存档。 

 

附件：1.2024-2025-1学期期末考核材料归档自查清单 

2.试卷评价表 

3.XX学院 2024-2025-1学期期末考核材料自查报告 

（模板） 

 

 

重庆财经学院评建办公室 

（教学质量评估中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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